附件
澧县2026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提高全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水平，根据《湖南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规定》《湖南省关于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的若干措施（2025—2027年）》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分类施策、综合利用”的总体思路，区分不同种植结构与秸秆来源，分别构建还田、离田区域布局，分类施策，多元利用，构建政府引导、部门联动、企业主导的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体系，力争到2026年年底，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5%以上。
二、利用方式
农作物秸秆依据生长特性与处理模式，可划分为早稻类、中晚稻类（早稻蓄再生稻、早播一季稻蓄再生稻、中稻、双季晚稻、一季晚稻）、油料类（如油菜等）、旱作类（像玉米、大豆、小麦等）、木质类（包括葡萄、棉花等）、其他类秸秆（如蔬菜等）和房前屋后杂草杂叶七大类。
（一）秸秆分类利用模式
1.早稻类秸秆。以农户自主粉碎还田肥料化利用为主，对不便于机收区域秸秆由镇街组织村社集中清运处理。
2.中晚稻类秸秆。早稻蓄再生稻、早播一季稻蓄再生稻、双季晚稻10月中旬开始收割，因秸秆产生量较少，低茬收割损耗较少，采取低茬收割粉碎覆盖还田（或深翻还田）。中稻和一季晚稻（油后稻）9月中旬开始收割，秸秆产生量大，采取半喂式收割机低茬收割粉碎还田或打捆离田，如半喂式收割机不能满足作业需求，可采取全喂式收割机收割粉碎，及时将秸秆深翻还田，或秸秆不粉碎，飞刀灭茬后，用打捆机捡拾打捆离田。
3.油料类秸秆。以农户自主粉碎还田肥料化利用为主，对不便于机收区域秸秆由镇街组织村社集中清运处理。
4.旱作类秸秆。由镇街、村社监督农户自主粉碎翻耕还田利用或离田利用，重点区域等由镇街组织，以村社为单位开展粉碎翻耕还田或离田利用。
5.木质类秸秆。大户由镇街、村社监督进行清运处理，散户由镇街组织，以村社为单位开展集中清运处理。
6.其他类秸秆。由镇街组织，以村社为单位开展集中清运处理为主。对重要区域（站点周边等）蔬菜类等秸秆由街道开展统一集中清运处理。
7.房前屋后杂草杂叶。由镇街组织村社集中清运处理为主。
（二）秸秆还离田方式
1.离田方式。对于水稻秸秆离田，采取“高茬收割+飞刀作业+打捆离田”模式或“半喂式收割打捆离田一体化作业”模式，镇街、村社两级要积极主动与县内外收储运主体进行对接，签订好服务协议，划定离田区域，提前准备好收储农机具，做好环境保障，确保及时离田，不影响农户下茬作物播种。
2.还田方式。对于水稻秸秆还田，采取两种模式：一是“粉碎+深翻还田”模式，即对高茬（留茬高度>15厘米）收割的中稻（一季稻）秸秆进行粉碎，及时将秸秆和稻茬深翻耕还田，确保下季作物及时播种；二是“低茬收割+覆盖还田”模式，即双季晚稻低茬（留茬高度≤15厘米）收割、粉碎后，再及时还田作业，双季稻主产镇街主公路沿线同时要进行深翻耕。
（三）农户管理
1.大户管理。对于水稻种植面积50亩（含）以上的种植大户，镇街、村社两级要强化上户宣传，实行低茬收割，引导大户自主采取还离模式；鼓励种植大户与秸秆收储运主体加强对接，提高大户秸秆离田率。
2.散户管理。对于水稻种植面积50亩以下为散户，镇街、村社两级要加大对散户宣传力度，严格实行低茬收割、粉碎还田、集中清运和灭茬翻耕。
三、重点任务
（一）建立工作台账。以村社为单位对辖区内农作物种植情况（水稻、玉米、油菜、棉花、其他作物）、还田和离田面积（到户）、收储网点建设情况、产业化服务主体情况、秸秆还离田农机具情况、社会化服务组织情况开展摸底调查，以镇街为单位建立电子台账。
（二）科学制定方案。制定一镇街一方案，一村社一计划。镇街统筹考虑本地区秸秆综合利用主体的利用能力、分布情况、辐射范围，明确秸秆离田时间、利用方向；以村社为单位制定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计划，将本辖区内应还田、离田面积，细化落实到地块、农户和责任人。镇街对村社计划、县级对镇街方案要严格把关，确保方案可操作性。
（三）完善收储运体系。在去年基础上，完善“县、镇、村”三级收储运体系，今年培育万吨以上/年秸秆利用主体1—2个、3000-10000吨/年秸秆利用主体9个、秸秆收储运网点10个。粮食主产镇街（澧西街道、澧南镇、涔南镇、小渡口镇、梦溪镇、城头山镇、大堰垱镇）必须培育1个以上标准化秸秆利用主体和3个以上秸秆收储运网点，大气传输通道重点镇街（澧澹街道、官垸镇、金罗镇、复兴镇、王家厂镇、盐井镇）必须培育1个以上标准化秸秆利用主体和2个以上秸秆收储运网点，其他镇街必须有2个以上秸秆收储运网点。鼓励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拓展秸秆收储功能，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房屋使用权入股，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
（四）合理配套农机装备。加大农机购置和作业补贴力度，鼓励经营主体购置半喂式收割机、灭茬粉碎机、自走式秸秆打捆机、深翻耕机械等秸秆综合利用农机具，积极支持社会化服务组织参与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构建多元化农机作业服务体系。各镇街、村社要根据还离作业类型、面积等因素发动市场主体购买相应农机具，确保满足还离作业能力需求。
（五）建立北斗智慧平台。在旋耕机、打捆机、灭茬机、收割机、拖拉机等农机上安装北斗智慧系统，整合北斗卫星定位、物联网感知、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构建覆盖全县秸秆产生、收集、运输、利用全链条的智能化管理平台，实现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数字化、可视化、精细化管理。
四、奖补措施
1.收储运体系奖补。支持农机合作社、种植大户、养殖大户等农业经营主体新建秸秆收储运中心和网点，支持各镇街、村社利用废弃、闲置场地，升级改造秸秆收储运中心和网点，县财政给予一定补贴，补贴比例不超过20%。3000平米（含）以上单个厂区项目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70万元，1000平米（含）-3000平米单个厂区项目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25万元。纳入奖补建设的设施，五年内不得出租或出售。资金拨付方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项目所在镇街、财政局、农机事务中心等单位验收后，按政策拨付给企业主体。
2.秸秆离还田作业奖补。对中晚稻实施低茬收割、打捆离田作业的，每亩补贴15元；对中晚稻实施低茬收割、粉碎还田或收割后灭茬粉碎还田作业的，每亩补贴15元；对棉花秸秆实施打捆离田或粉碎还田作业的，每亩补贴60元。资金拨付方式：中晚稻离还田面积由镇村两级审核上报北斗作业数据，县级复核后将资金打卡发放到合作社或农机手。棉花离还田面积由农业农村局会同镇村核实后，资金打卡发放到利用主体。
3.翻耕示范奖补。全县油菜栽培区采用“一季稻+油菜”模式的农户，在一季稻收割后及时灭茬翻耕、种植油菜的，给予油菜项目补贴。在双季稻主产镇街主公路沿线实施5万亩深翻耕示范，给予25元/亩的示范补贴。资金拨付方式：油菜栽培区镇村两级宣传到户，对一季稻秸秆统一组织实施灭茬、翻耕、播种，农户与农机手结清作业费用后，村里将到户信息、灭茬及翻耕作业北斗数据上报镇街审核和县级复核，打卡发放给农户。双季稻田深翻耕示范面积由镇村两级审核上报北斗作业数据，县级复核后将资金打卡发放到合作社或农机手。
4.技术示范奖补。建立1个500亩培肥示范区、1个1000亩稻（棉）菇轮作示范区、6个300亩以上水稻、4个100亩以上棉花综合利用实验示范区，另建立9个葡萄、玉米、杂草杂叶等秸秆综合利用示范点，采集综合利用关键数据，探索应用秸秆利用新模式，每个示范区（点）给予一定补贴。资金拨付方式：示范主体由镇街推荐并指导，县农业农村局验收后打卡发放到示范主体。
5.集中清运奖补。通过“以奖代补”方式对镇街、村社集中清收转运费用给予补贴。资金拨付方式：由县农业农村局确定镇街补贴档次，报县财政局发放到镇街。
6.农机购置累补。对正确履约的农机手，在2026年7月1日至10月1日新购置半喂式收割机、打捆机、粉碎机（飞刀、割草机、粉碎还田机）、深翻耕等四种机具，享受国补的同时，另给予比例不超过20%、金额不超过5万元的补贴。资金拨付方式：县农机事务中心审核，资金直接打卡拨付给购置主体。
7.北斗系统奖补。对安装北斗终端并纳入全县秸秆综合利用信息平台管理的农机手或作业主体，能够在作业季按照相关要求规范作业，给予每台农机1000元作业奖励（2026年、2027年分别给付500元）。资金拨付方式：镇街收集审核后报县农业农村局复核，资金直接打卡拨付给主体。
五、保障措施
（一）压实工作责任。全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由县人民政府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县长牵头负责，县农业农村局统筹协调，相关责任单位及镇街严格履职，协同推进。
县委办、县政府办督查室：负责督查县蹲点指导组、镇村两级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落实情况。
县委宣传部：负责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宣传发动指导工作。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制定全县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指导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推广与项目落地；指导镇街组织农机手、综合利用主体开展低茬收割、秸秆粉碎、打捆离田等工作；负责督导组织相关农机具安装北斗设备及还田作业北斗数据运用和审核工作
县农机事务中心：负责农机手低茬收割、灭茬作业、还田技术宣传、培训和引导工作；负责县级层面的农机具调配；负责督导镇街农机具粉碎刀具安装。
县生环分局：负责建立秸秆禁烧巡查通报机制，协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县发改局：负责将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纳入全县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及年度重点项目计划，做好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的立项审批和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协调秸秆能源化项目的上网电价政策落实。
县工信局：负责推动秸秆工业化利用和技术研发，协助企业申报项目并协调电力等需求。
县财政局：负责统筹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
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对秸秆综合利用重点项目建设用地给予支持；将秸秆综合利用重点项目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并积极做好项目用地预审等前期工作以及秸秆收储运等综合利用临时用地手续审批。
县市场监管局：负责产品质量和计量器具监管，查处不正当竞争。
县税务局：负责宣传和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县交通运输局、县交警大队：负责协调运输车辆和道路畅通保障。
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在作业季组织执法人员实地巡查，对不规范作业的农机手进行执法打击。
各镇街：负责辖区内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组织实施工作，成立五个工作专班。一是综合协调专班。负责根据本镇街实际制定工作方案，明确“一村一计划”，收集、整理、上报秸秆综合利用数据，建立电子台账，开展秸秆综合利用监测；负责落实灭茬作业、低茬收割和农机具粉碎刀具及北斗终端安装工作。二是秸秆离田专班。负责对接秸秆综合利用主体、环境保障、协调临时堆场等；负责督促离田村责任落实，不能离田的丘块及时组织灭茬翻耕；负责核定离田面积、质量，上报离田数据。三是秸秆还田专班。负责还田农机具的调配和监管，保障还田能力充分满足还田面积的需求；负责还田村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责任落实，保障社会化还田作业环境；负责还田面积、质量，负责上报还田数据。四是秸秆清运专班。负责督导村社成立清运队伍，及时开展清运工作；负责对接收储运主体外运秸秆。五是宣传发动专班。负责利用村村响广播、微信、敲门行动等方式宣传秸秆综合利用政策、农机作业要求等，确保到户到人。
（二）营造宣传氛围。全县上下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平台作用，深入开展农作物秸秆“五化”利用主题宣传和科普教育，遴选推广一批先进典型经验，有序组织现场观摩与经验交流活动，切实推动全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取得实效。
（三）加大资金支持。相关部门要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资金，农业部门依规整合相关涉农资金，不足部分由县财政据实保障。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秸秆综合利用领域，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补贴资金按照扶持政策据实补贴，超出部分由实施主体自行负责。
（四）强化资金监管。县纪委监委、农业农村、财政、审计等部门要加强资金的监管和监督。镇村两级要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挪用、套取资金，对有虚报冒领、截留、挪用、套取等行为的一律移送县纪委监委查处。对有焚烧农作物秸秆行为的农户和主体一律不予补贴，对收储主体未及时组织力量、设备完成收储计划，离田标准不高、清理不彻底导致离田区域内有焚烧现象，一律不予补贴，对存在弄虚作假、虚报瞒报等行为的农机手及相关主体一律不予补贴。
（五）加强督促指导。县里成立19个指导组，蹲点指导镇街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指导组由联系镇街的相关县领导任组长，主要职责是督导镇街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方案和责任机制、重点农作物面积核实、政策宣传、秸秆还离作业量等工作落实情况。县农业农村局要会同两办督查室对各单位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落实情况开展督促，对工作开展不力、造成影响的相关责任人，将报请相关部门依纪依规进行处理。
附：收储运中心及网点建设要求与补贴标准
附件
收储运中心及网点建设要求与补贴标准
	序号
	内容
	建设要求及说明

	一、县级收储运中心建设要求及补贴标准（新建不超过70万元，改造利用不超过25万元）

	1
	仓储
仓库
	要求：面积3000 m2/处，为H型钢、C型钢、工字钢架结构要求，层高不低于6.5 m，车辆进出自如，地面硬化厚度不小于20厘米。

	2
	设施
设备
	要求：配置2台自走式秸秆打捆机（含北斗）、1套标识标牌及消防安全设施。根据需求自行配套地磅、运输车、叉车等秸秆转运收储设施设备。

	3
	秸秆离田作业
	要求：完成秸秆离田任务面积20000亩以上/处。

	二、重点镇收储运中心建设要求及补贴标准（新建不超过25万元，改造利用不超过12万元）

	1
	仓储
仓库
	要求：面积1000 m2/处，为H型钢、C型钢、工字钢架结构要求，层高不低于6.5 m，车辆进出自如，地面硬化厚度不小于20厘米。

	2
	设施
设备
	要求：配置2台自走式秸秆打捆机（含北斗）、1套标识标牌及消防安全设施。根据需求自行配套地磅、运输车、叉车等秸秆转运收储设施设备。

	3
	秸秆离田作业
	要求：完成秸秆离田任务面积6000亩以上/处。

	三、收储运网点建设要求及补贴标准（新建不超过10万元，改造利用不超过3万元）

	1
	仓储
仓库
	要求：面积1000 m2/处，配备仓储设施或露天堆场，新建轻钢结构仓储的纳入补贴。

	2
	设施
设备
	要求：配置1台自走式秸秆打捆机（含北斗）。

	3
	秸秆离田作业
	要求：完成秸秆离田任务面积2000亩以上/处。


